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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响应函
致：赣州市赣县区第三人民医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响应供应商名称）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
法企业，我方就参加本次投标有关事项郑重声明如下：
一、我方完全理解并接受征询公告所有要求。
二、我方提交的所有响应文件、资料都是准确和真实的，如有虚假或隐
瞒，我方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三、与此次项目征询相关一切正式往来信函请寄：
地址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
电话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子邮件：


法定代表人（ 或被授权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______

响应供应商名称（公章）  
       


   年    月    日
1

7

3

[bookmark: _Toc519068587][bookmark: _Toc265316642]
二、报价承诺函

致：
为维护政府采购市场秩序，本报价人自愿参加报价活动，并作出如下承诺：
一 、严格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，自愿参与本次的报价项目报价活动。
二、本报价文件中所提供的全部材料报价及品牌真实、有效和合法。
三、不与其它报价单位串通报价，损害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其他人的合法利益。
四、本项目报价有效期：在最终确定预算价前有效。
五、报价的一切文件在报价结束后同意不予退回。
六、不以伪造报价人资质材料、营业执照或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，骗取报价资格。
七、填报单价不低于成本价，不进行虚假、恶意投诉或以其它方式扰乱政府采购市场秩序。
八、积极配合各级财政部门调查处理投诉事项，如实反映情况，提供真实材料。
本报价人若违反上述承诺，愿承担法律责任，并自愿接受当地各级财政部门及其他监督部门依法作出的处罚。

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（签字或签章）：        
响应供应商（公章）：
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









3、 响应报价一览表

	序号
	名称
	数量
	规格
	单价（元）
	合计（元）
	备注

	1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
	合计总金额：
	
	
	



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（签字或签章）：        
响应供应商（公章）：
联系人及电话：
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




四、供应商资格信用承诺函
致（赣州市赣县区第三人民医院）:
单位名称（自然人姓名）: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身份证号码）：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
联系地址和电话：
我单位（本人）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，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坚守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诚实信用等原则，依法诚信经营，并郑重承诺：
（一）我单位（本人）符合采购文件要求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：
1、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2、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3、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4、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5、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6、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（二）我单位（本人）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、失信被执行人、税收违法黑名单（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）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
我单位（本人）对本承诺函及所承诺事项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及有效性负责，并已知晓如所作信用承诺不实，可能涉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规定的 “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、成交”违法情形。经调查属实的，自觉接受政府采购行政监管部门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条：“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，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，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，情节严重的，由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”处理。
响应供应商名称（单位公章）：
或自然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月    日
注:
[bookmark: _Toc23290][bookmark: _Toc179386283][bookmark: _Toc9874][bookmark: _Toc1928][bookmark: _Toc25919]1、我单位（本人）专指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投标人（含自然人）。
2、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，既未提供上述承诺函又未提供对应事项证明材料的，视为未实质响应招标文件要求，按无效投标处理。
3、采购人可以在公告中标结果后、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前, 核实中标人所作信用承诺事项的真实性。












五、法定代表人授权书（格式）

致：赣州市赣县区第三人民医院
（响应供应商全称）  法定代表人  （法定代表人姓名）    授权 （全权代表姓名）为全权代表,参加贵处组织的 （项目编号） 项目招标活动，全权代表我方处理招标活动中的一切事宜。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或签章）：
响应供应商名称（公章）
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附：
全权代表姓名：
职        务：
电        话：
详细通讯地址：
电 子 邮 箱：
附：法定代表人和全权代表身份证原件扫描件（正、反面）
	









说明：若是法定代表人参与的，不用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，而是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。
[bookmark: _Toc179982902][bookmark: _Toc190965288][bookmark: _Toc179386285][bookmark: _Toc179968851]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（格式）
致:赣州市赣县区第三人民医院
（法定代表人姓名）   在  （响应供应商名称  ）任   （职务名称）  职务，是  （响应供应商名称） 的法定代表人。
特此证明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或签章）
响应供应商名称（公章）
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（正、反两面）

	

















注：若是被授权人参与的，则不需要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，而是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。
[bookmark: _Toc8518]六、响应供应商关于无重大违法记录书面声明函
[bookmark: _GoBack]致：赣州市赣县区第三人民医院
我公司在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、较大数额罚款等重大违法记录。
特此声明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_____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响应供应商名称（公章）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










七、响应供应商资格证明文件
1、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、机构代码证（三证（五证）合一的提供三证（五证）合一证件）、银行开户许可证、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(GB18466-2005)的相关证明材料


















八、其他证明文件（业绩、检测报告等）

















九、技术要求响应/偏离表

	我公司郑重承诺，完全响应询价文件规定的所有技术要求，并按规定的技术要求进行履约。

	说明:若响应的部分技术要求与询价文件规定的技术要求有偏离，则按下表列出，并标明响应情况，若完全无偏离，则无需填写下表。只接受正偏离(优于询价文件要求)，不接受负偏离(劣于询价文件要求)，负偏离视为无效响应。

	序 号
	
技术要求
	
响应内容
	
正偏离/负偏离
	
说明

	
1
	
	
	
	

	
2
	
	
	
	





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（签字或签章）：        
响应供应商名称（公章）：
日期：  年   月  日

[bookmark: bookmark59]





[bookmark: _Toc190965283]十、 商务要求响应/偏离表


	我公司郑重承诺，完全响应询价文件规定的所有商务要求，并按规定的商务要求进行履约。

	说明:若响应的部分商务要求与询价文件规定的商务要求有偏离，则按下表列出，并标明响应情况，若完全无偏离，则无需填写下表。只接受正偏离(优于询价文件要求)，不接受负偏离(劣于询价文件要求)，负偏离视为无效响应。

	序 号
	
商务要求
	
响应内容
	
正偏离/负偏离
	
说明

	
1
	
	
	
	

	
2
	
	
	
	




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（签字或签章）：        
响应供应商名称（公章）：
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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